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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5次導師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10月 21日（星期一）07時 30分 

貳、地點：本校國光館二樓大會議室 

參、主持人：張毓棻主任                        紀錄：王欣苹組長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邀請高二乙班江青憲老師分享「教師輔導與管教研習」

心得，有關於學生服儀之規定，以下幾點要請導師們協助： 

一、雖然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但還是要提

醒學生穿著整齊服裝。 

二、重大集會仍是希望學生能穿著統一制服。 

陸、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無。 

柒、業務報告： 

一、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教師輔導與管教研習心得分享 

                  (高二乙班江青憲老師)詳如附件一 

二、詳如校務通告(附件二)。 

三、訓育組業務報告： 

(一) 10月 21日中午為高國三第一次畢冊編輯培訓，地點在國光

館二樓大會議室。 

(二) 10月 23日中午為訓育組志工培訓，地點在八德館三樓生涯

規劃教室。 

(三) 10月 25日第五節為國三人權講座，地點在公弢館二樓，請

學生務必準時抵達會場。 

(四) 高國一校慶進場有需要播放音樂的班級請於 10 月 25 日中

午前將檔案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並自行留一份備份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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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無。 

玖、臨時動議：無。 

一、朱世峰師：學生請假規則中提到學生請病假家長須於 10：00

前告知導師，但因擔憂學生上學路途安全，是否可

以改至 8：00前呢？ 

學務主任：最近修正各項校務章程，會將此條進行修正，但仍

要拜託導師協助跟家長及學生宣導相關請假手續。 

拾、轉達校長指示：無。 

拾壹、散會：08時 00分 



日期：108年10/7.8兩天 

地點：台南桂田酒店 

報告人：江青憲 

 



･台南市日前發生某國中疑似
老師對學生不當管教事件，
讓學生坐在教室走廊上課，
兩天共7節課。（108.4.12） 

･根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22條：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
第十四款：在教學場所一隅，
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
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輔導管教不得以侵害學生財產權
為手段（如罰錢），但要求學生
依法賠償公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
者，不在此限。 



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作為處罰依據 
班規、班會所為決議，與法令
或校規牴觸者無效。 



養機是必要之『惡』！ 



學校有規範與限制，學生有
是否參與養機的自主權，如
有違反規定則依規處理，切
記不可沒入。 



･感覺公權力一直向學生傾斜，我們務必要懂
得自保，可以愛之深，切莫責之切。 

･有老師在會中發言，不管教沒有失職罪，多
一個字：不『當』管教，卻可以讓我們受到
民刑事的追究，甚至被解聘，難怪學務人員
和導師群難產。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附 屬 國 光 高 級 中 學 108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校 務 通 告  第 八 週   108.10.14~108.10.18 

教務處 
1. 10/22(二)第 6 節舉辦國二英文經典背誦，地點: 八德館 6 樓。 

2. 10/31(四)-11/1(五)高三第 3 次模擬考，請高三同學及早準備。 

3. 11/1(五)第 5 節國一英文經典背誦，第 6 節高一英文經典背誦，地點: 八德館 6 樓。 

4. 獎助學金資訊： 

各項獎、助學金申請資訊已陸續公告於學校網頁，有意提出申請的同學請詳看申請資格及辦法後，於校內受理期限內備齊資料，

交至註冊組。申請表可由學校網頁下載或至註冊組領取。 

(1) 財團法人日月之光慈善事業基金會清寒學子助學金，即日起至 11 月 15 日止（校內收件截止日期：11 月 8 日（五））。 

※ 每校限 6 名，有意申請的同學，請先於 10 月 25 日（五）前至註冊組登記。 

5. 升學資訊： 

各項升學資訊將即時公告於本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升學資訊專區，請自行上網查看。 

(一) 高中： 
(1) 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及高中第二次英語聽力測驗將於 10.25～11.07 報名，校內作業將提早於 10.21 開始，高三同學可參

閱 108 學年度大學各校系採計學測之科目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index.php 做為參考（109 學年度簡章預計於 11 月

進行購買調查），以便順利進行報名作業。 

(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9 學年度學士班單獨招生，招考學系：音樂、傳統音樂、美術、戲劇、劇場設計、舞蹈、電影創作、新

媒體藝術、動畫學系，共 9 個學系。報名日期：108 年 11 月 4 日(一)至 11 月 11 日(一)，採網路報名。其他相關訊息請上網查

看。 

(3) 實踐大學辦理 109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說明會，高雄場次之時間、地點：10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下午 2 時至 3 時 30 分於

實踐大學高雄城區教學中心。有意參加的師、生、家長請自行至網址：https://tinyurl.com/y2pyjuow 報名。 

(4) 109 學年度大學特殊選才招生簡章已於 10/21 全數公告，請同學自行上網查看。 

 

學務處 
1. 校園安全宣導: 

(1) 教室內所使用之殺蟲劑或其他清潔用品，請同學勿噴灑在其他地方或玩耍，尤其食物或水果，以避免造成食物中毒或其他危 

險，並請導師協助將該物品放置在妥當位置或集中保管，以避免學生能自行拿取並利用班會時機加強宣導。 

(2) 請同學注意言行舉止，不口出髒話及辱罵別人，依校規是可以處份的哦，並請導師協助宣導。 

2. 反詐騙教育宣導:  

(1) 我國在美就讀研究所留學生，接獲自稱「中國領事館」來電警告，稱在北京首都機場查獲其護照，指稱涉及跨國洗錢，必須

配合「中國公安局」進行保密調查，須每 4 小時回報個人動態，否則將遭「中國」幹員逮捕，並遣返至中國受審。因心生恐

懼未敢對外張揚，並依詐騙集團要求多次電匯數萬美元款項予對方，作為資產調查及確認非不法所得，使累計匯款總金額達

8 萬 4,000 美元。歹徒得手後立即失聯，該生察覺有異，向好友吐露上情後，始知社群媒體已有類似案情分享而驚覺受騙。 

(2) 請所有師生如遇類案，立即尋求學校或親友協助，並透過查詢內政部警政署「165 全民防騙」網站公告資訊，或下載「防詐

達人」LINE@，協助辨別是否為詐騙事件、直接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以防範受騙上當。 

3. 交通安全宣導: 

請所有同學告知家長知悉，學校大門對面為機車待轉區，非汽車停靠區，請家長載送學生到校時，勿直接把車停靠在待轉區內，

影響機車無法待轉。 

4. 本校 62 週年校慶運動會暨減塑園遊會預定於 11 月 8、9 日實施，注意事項如下： 

(1) 原定 11/5 日進行學生實習裁判工作，修正為 11/1 日第五六節進行，請有擔任實習裁判工作的同學務必準時參加。 

地點:國光館 2 樓大會議室。 

(2) 11 月 8 日全天進行運動會、11 月 9 日校慶典禮暨傑出校友表揚、大隊接力、親師生趣味競賽、園遊會、閉幕典禮。 

(3) 11 月 8、9 日除有特殊事故均不應請假，若需請假請檢附相關證明並事先完成請假手續。 

(4) 11 月 9 日(六)校園開放外賓、校友、家長進校，請同學注意禮節。 

(5) 減塑園遊會仰賴各位同學配合下列事項： 

i. 各攤位需自備垃圾桶，並將垃圾確實分類。 

ii. 購買時「自備餐具」為主(請同學自行攜帶便當盒及飲用杯裝食物及飲品)，「押金租賃餐具」為輔，現場提供以押金租借餐  

 具服務，提供給當日未自備餐具的來賓與遊客。(租借地點：八德館 1 樓高三戊己班走廊，餐具清潔完成後歸還使得退還押

金) 

iii. 擺攤的班級使用固定容器量杯舀飲料與盛食物給自備餐具之客人，不提供一次性塑膠容器(杯蓋、吸管、塑膠袋等)。 

iv. 園遊會期間設有考評小組對各攤位進行考評，評分項目包含：命名與佈置創意 20%、販賣內容與環境衛生維護及禮貌 30%、

減塑校園執行力 50%，將選出「園遊會金店王獎」共三個攤位，並進行頒獎。 

5. 健康中心報告 

(1)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為避免因延誤通報造成群聚發生集疫情擴大，如發現學生符合以下：類流感(A.B 型流感)、腹瀉(腸

胃炎、腸病毒)、水痘等群聚現象，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轄區衛生所。請班級有傳染病個案者，務必通報健康中心，並落實「生

病不上課、不上班」，加強執行每班每週普力 600 消毒錠消毒，消毒後請回健康中心登錄。 

(2) 如為流感個案者須居家隔離 5 天，班級環境以稀釋漂白水消毒、放學後教室以紫外線燈消毒 8 小時。 
 

總務處 
1. 目前學校有三件工程在進行，分別是和平館地下室裝修，電話系統修繕，圖書館空調汰換，施作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2. 近期廁所馬桶阻塞，清出肥皂等雜物，請同學勿將肥皂亂丟或者用肥皂在鏡子或牆壁塗鴉，一經發現按校規嚴懲。 

https://www.cac.edu.tw/apply108/index.php做為參考（109


3. 校園物品報廢程序，請先填寫物品報廢單，物品報廢單應經主管核准後，連同報廢物品送交至總務處財管單位點收（請先與財

管人員聯繫）。 

4. 教室外有需修繕之處，請協助至報修系統，緊急事件請直接電話聯繫庶務組。 

5. 外堂課時，務必關閉教室的電風扇、吊扇等電器，並且門窗鎖上，一經發現未落實，將開立三聯單通知，敬請導師協助加強督

導。 

6. 教室桌椅有需更換者，請至總務處辦理。 

 

輔導室 
1. 國二「高職實作參訪」類科志願表及家長同意書已分發各班，請同學填寫志願及帶回給家長簽名，於 10 月 23 日(三)中午前由

輔導股長收齊後交至輔導室。 

2. 持續宣導「家庭暴力防治法」內容， 

  本週主題: (四)家庭暴力的迷思之二 對受暴婦女的迷思 

以下所使用受暴者、受暴婦女、受暴兒童等用語，並非要標籤這些受到家庭暴力的人，而是為了說明施暴與受暴的的相對位置

之便，這些名詞只是他們生命中曾有的經驗，不代表他們成了受暴化的人生。 

二、對受暴婦女的迷思 

受暴婦女的教育程度都很低。 錯！受暴婦女的教育程度從小學到博士都有。 

受暴婦女不是自己犯錯在先，

就是有被虐待狂。 

錯！許多受暴婦女長期扮演著委屈求全的好妻子好母親的角色，而施虐者仍然我行我素。即使受

暴者繼續留在婚姻中，也往往是為了孩子、經濟因素或背負了傳統要求『好女人』是必須維繫整

個家庭的責任等等原因，而不得已繼續留在暴力關係中，絕對不是有被虐待狂。 

受暴婦女大可以一走了之，應

該不是什麼難事。 

錯！由於許多受暴婦女抱持著相當保守的家庭觀常一味地認為自己必須為整個家庭健全負完全

的責任，再加上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或想要離開但施虐者卻揚言對其不利，因此，受暴婦女常

常在真正離家前有許多的掙扎。 

受暴婦女似乎很神經質，要不

就是精神失常。 

錯！由於遭受暴力的長期壓迫，使得受暴婦女不得不採取一些看似不太尋常的生存方式，究其原

因其實是長期的焦慮、恐懼、緊張造成極度的無助、敏感、依賴等心理症狀，進而產生社會適應

不良的行為反應。適當的心理輔導可幫助受暴者重建愉快自主的生活。 

受暴婦女往往會再選擇同樣暴

力的人作為配偶。 
錯！只要受暴婦女成功的走出家庭暴力，他們通常會更審慎地選擇下一個伴侶。 

下週將介紹主題: (四)家庭暴力的迷思之三 對受暴孩童的迷思 

 

圖書館 
1. 10 月圖書館舉辦「我們與惡的距離」主題書展，書展期間，至圖書館借閱主題書展圖書，填寫書中所附小卡，每繳交 2 張小卡

至圖書館櫃檯即可玩一次戳戳樂。第一次繳交 2 張小卡時另可換取摸彩券 （每人限換取乙張摸彩券） 

2. 10 月圖書館辦理主題書展，敬請國二閱讀指導課老師利用課堂時間帶領國二同學至圖書館參加主題書展，借閱相關書籍。 

3. 國一、國二各班圖資股長，10 月 21 日（一）中午 12:25 請到圖書館櫃台報到（領取書海撈月比賽報名表） 

4. 請國一、二圖資股長於 10 月 25 日（五）中午確實清點班級書箱書目，缺書請催討，於 10 月 28 日（一）早自習將書箱搬至下

一班並請圖資股長清點、簽收，並於 10 月 28 日（一）中午 12:30 前帶班級書箱借閱登記表至圖書館填寫統計表及領回累積滿

10 點者的抽獎券，發給同學。 

5. 國一、二班級書箱集點抽抽樂活動：借閱一本書、寫一張閱讀心得回饋單各代表 1 點，累積滿 10 點，即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

抽獎日期為 10 月 29 日（二） 10:00 及 11:00 下課時間，請本人攜帶抽獎券至圖書館抽獎。 

6. 本學期「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學生作品截止上傳日期為 10 月 31 日中午 12：00，請高一、二參賽同學儘早將作

品上傳「中學生網站」。 

7. 請高中部同學新學期初要檢視個人中學生網站帳密登入有無問題，若有註冊、認證不成功或忘記密碼等狀況，務必及早向圖書

館反應，勿拖到作品上傳截止時間前才反應，以致影響作品上傳時間。 

8. 11 月 15 日(五)國一、二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截止，請國文老師協助提供各班前三名名單，圖書館將為同學敘嘉獎乙支。 

9.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 108 年度學習護照網路競賽，自 10 月 7 日至 12 月 1 日止，每日 7 時至 23 時，需用 OpenID 登入，裡面

有好玩的闖關遊戲，歡迎國中部同學踴躍參加。 

 
學習護照網路競賽 QR code 

10. 本學期悅讀晨光自 9 月 9 日(一)開始至 12 月 27 日(五)結束，提醒國一、二圖資股長在每週一、五晨讀時間，及高一、二圖資股

長在每週四、五晨讀時間，在黑板寫上「悅讀晨光」四字，並提醒同學閱讀課外書。 

11. 講座時間調整：11/1（五）五、六節高三「國寫講座」、12/20（五）第五節國二「資安講座」 

 
 
 
 
 
 



秘書室 
1.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家長會獎勵 107(下)國二及國三各班進步獎(每班 2 名、每名頒贈圖書禮券 250 元及獎狀乙紙)，得獎名單如

下： 

 
班級 得獎學生姓名 班級 得獎學生姓名 

國三 1 蕭智諺 胡愷倢 國二 1 陳冠妤 沈宥任 

國三 2 蔡易通 梁晏慈 國二 2 葉季翰 楊永欣 

國三 3 洪崇祐 鍾 愛 國二 3 陳睿襄 黃舒晨 

國三 4 陸品全 張睿庭 國二 4 李宗勳 盧力瑒 

國三 5 李聿翔 陳金鎮 國二 5 陳睿凱 宋佳菲 

國三 6 吳奕岑 鐘楷喆 國二 6 江崧維 李沛萱 

 

2. 高雄市油小及國光聯合校友會受託辦理紀念劉予德先生設置高中成績優良學生獎助學金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得獎名單如下：  

高二乙黃才原、高二丙王菁梅、高三乙曾柏翰、高三丙林淳信、高三丁李愷軒、高三己劉宥彬。(每名頒贈獎助學金 1,500 元) 

3. 本校 401 校務基金專戶受理 108 年暑期輔導課及 108(上)第 8 節課輔費獎助學金，共計八位學生(國中三位、高中五位)申請通過，

總獎助金額 20,414 元。 

 




	108學年度上學期第5次導師會議紀錄.pdf
	108學年度上學期第5次導師會議資料
	1021心得分享(江青憲老師)
	校務通告第9週
	108學年度上學期第5次導師會議簽到表.pdf


